教育科学学院2022级xx专业综合素质评价情况

公示无异议报告

教育科学学院2022级xx专业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华师〔2021〕220号）及学院细则的相关规定的要求，成立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。在广泛宣传、本人申请、材料审核、公开评审的基础上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按照通知规定的评审标准确定综合素质评价分数，并在班内公示无异议。
一、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
组  长：xxx（学习委员）

成  员：xxx（班长、学习委员、团支书、普通学生代表等）

小组全员手签：

附班内公示截图：（如微信截图,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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